采购需求书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_bookmark2]一、项目背景及概况
依据沪房保障〔2024〕120 号《关于本市保障房配建的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为进一步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推进区域职住平衡，统筹好市场和保障、增量和存量之间的关系，提升招商竞争力、优化住宅小区品质，更好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结合2025年土地出让相关工作情况，一是继续推进新出让商品住宅地块5%配建保障房实施货币化配建，二是落实已出让实施货币化配建地块项目适配房源的收购和供应。需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良好社会信誉的评估机构对实施货币化配建的商品住房地块内5%配建保障房进行货币化配建的价值评估，并对实施货币化配建项目采购的适配房源进行价值评估。
二、项目概述
（一）新出让商品住宅地块5%配建保障房实施货币化配建评估：拟实施货币化配建评估的商品住房地块如下：
表1：地块基本情况
	序号
	地块名称
	地块四至
	住宅建筑面积
（㎡）

	1
	老城厢旧改项目D4-01地块
	东至城中南路、西至五厍浜路、南至观厢路、北至县前街
	15266.93

	2
	老城厢旧改项目D5a-01地块
	东至城中南路、西至五厍浜路、南至学前街、北至观厢路
	14908.65

	3
	重固镇195转型区域36a-02地块
	东至绿地、南至迅达路、西至福店路、北至36a-01地块
	33826.26

	4
	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6-01地块
	东至规划青衡路、南至规划淀怡路、西至规划道路、北至规划道路
	26138.93

	5
	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5-01地块
	东至青曲路、南至淀怡路、西至朝新河路、北至横芳路
	19058.62

	6
	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8-01地块
	东至青曲路、南至三分荡路、西至朝新河路、北至淀怡路
	46775.19

	7
	香花桥街道竹盈路北侧14-04地块
	东至恭谦路、南至竹盈路、西至恭贤路、北至东胡渡浜
	43819.6

	8
	香花桥街道竹盈路北侧16-04地块
	东至城中北路、南至竹盈路、西至恭礼路、北至东胡渡浜
	39838

	9
	老城厢旧改项目C1-15地块
	东至规划道路、南至宝庆街、西至绿地、北至C1-14地块
	46092.8

	10
	老城厢旧改项目D5b-01地块
	东至城中南路、南至纪清桥街、西至五厍浜路、北至学前街
	7882.35

	11
	华新镇风西南38-04地块
	东至瞿波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通波塘、北至绿地
	24885

	12
	华新镇风西南39-01地块
	东至瞿波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通波塘、北至规划道路
	41820

	13
	夏阳街道金地西侧H02-08地块
	东至金地格林郡二期、南至金地格林郡二期、西至绿地、北至内部道路
	22050

	14
	西虹桥龙联路南侧21-08地块
	东至诸光路、南至崧泽高架、西至蟠秀路、北至龙联路
	46113.8

	15
	西虹桥龙联路南侧22-08地块
	东至涞清路、南至崧泽高架、西至诸光路、北至龙联路
	32947.5

	16
	朱家角镇珠溪路东侧I05-26地块
	东至朱昆河、南至规划河道西至珠溪路、北至规划河道
	15547.94 

	17
	朱家角镇珠溪路东侧I05-28地块
	东至朱昆河、南至淀山湖大道、西至朱溪路、北至规划河道
	32840.15 

	18
	徐泾镇徐泾北大居20-04地块
	东至河道、南至纬七路、西至乐高路、北至河道
	27138.60 

	19
	徐泾镇徐泾北大居21-03地块
	东至徐乐路、南至纬七路、西至乐天路、北至河道
	36927.00 



（二）新建商品房项目5%配建保障房货币化配建房源价值评估：根据相关政策实施货币化配建的地块应根据“面积不减少、价值不降低、区域不改变”的原则完成适配房源收购，根据2025年土地出让情况，今年需完成总面积应不少于18039.79㎡货币化配建适配房源的收购。
三、服务内容
（一）新出让商品住宅地块5%配建保障房实施货币化配建评估：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委托评估机构对实施货币化配建的商品住房地块内5%配建保障房实施货币化配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应当按照与委托方约定的时间、方式开展以下工作：
1.  对涉及评估的商品住房项目地块的区域状况（位置、交通、外部配套、周围环境）、实物状况（土地、建筑物）、权益状况、市场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房地产市场总体状况、住宅用途房地产市场）进行客观描述及分析。选取科学的估价方式确定5%配建保障房（含车位）货币化配建价值，评估同地段同品质住房的房地产价值。
2. 出具速算表：要求根据地块最终控规情况及计划楼板价，提供每幅地块出让前速算表，速算表应列明出让地块基本信息、价格水平、配建价值和占比。
3. 出具预评估说明函：要求依据一地一卡资料出具预评估说明函，说明函包括保障房及相应产权车位货币化配建总价和保障房及相应产权车位货币化配建单价。
4. 出具正式报告：土地完成出让后，依据地块成交资料，调整货币化配建最终价值，出具正式报告，提供纸质报告 2 份。
（二）新建商品房项目5%配建保障房货币化配建房源价值评估：青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委托评估机构对完成采购的适配房源进行价值评估。具体开展以下工作：
1、对房源的尽职调查：配合区房管局、区公租房公司，对经过审核后的意向出售房源项目进行调查，形成初步遴选结果。
2、根据适配房源购置实施方案审批要求，结合最终中标项目改建装修情况，调整适配房源购置最终市场价值，出具正式评估报告，提供纸质报告 2 份。
四、服务要求
1、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评估机构提供、接触、知悉的委托方的相关数据和有关文件应做到保密，不得外泄。需保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书面、电子数据等各种形式。
2、评估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标准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确定，均有标准的以高者（严格者）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3、评估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还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之有关规定。
4、评估机构应提供优质服务，并承诺做好评估项目的后续相关服务（不另收费）。
5、服务过程中如因招商等情况影响土地出让而无法在年内完成合同约定金额的，可结转次年履行。
6、服务报价要求：
本项目根据《关于本市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沪价房(1996)第088号】的标准（见表2），以差额定率累进计费为基础核算费用。
表2：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
	[bookmark: _GoBack]档次
	房地产评估价格总额（万元）
	累积计费率（‰）

	1
	100以下（含100）
	5

	2
	101以上至1000部分
	2.5

	3
	1001以上至2000部分
	1.5

	4
	2001以上至5000部分
	0.8

	5
	5001以上至8000部分
	0.4

	6
	8001以上至10000部分
	0.2

	7
	10000以上部分
	0.1


（一）新出让商品住宅地块5%配建保障房实施货币化配建评估：因本项目包含19幅地块，报价单位按照表1信息自行判断各地块评估价值，按地块进行分项报价填报表3。
（二）新建商品房项目5%配建保障房货币化配建房源价值评估：最终采购面积介于1.8万至2万平方米之间，报价单位按照位于青浦新城范围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区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判断评估价值，估算评估费用。将报价信息填入表3。

表3：分项目报价表
	序号
	地块名称
	地块四至
	住宅建筑面积
（㎡）
	房地产价值（万元）
	首轮评估收费 （万元）
	二轮评估收费（万元）
	评估费总额（万元）

	1
	老城厢旧改项目D4-01地块
	东至城中南路、西至五厍浜路、南至观厢路、北至县前街
	15266.93
	
	
	
	

	2
	老城厢旧改项目D5a-01地块
	东至城中南路、西至五厍浜路、南至学前街、北至观厢路
	14908.65
	
	
	
	

	3
	重固镇195转型区域36a-02地块
	东至绿地、南至迅达路、西至福店路、北至36a-01地块
	33826.26
	
	
	
	

	4
	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6-01地块
	东至规划青衡路、南至规划淀怡路、西至规划道路、北至规划道路
	26138.93
	
	
	
	

	5
	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5-01地块
	东至青曲路、南至淀怡路、西至朝新河路、北至横芳路
	19058.62
	
	
	
	

	6
	朱家角未来城市样板区48-01地块
	东至青曲路、南至三分荡路、西至朝新河路、北至淀怡路
	46775.19
	
	
	
	

	7
	香花桥街道竹盈路北侧14-04地块
	东至恭谦路、南至竹盈路、西至恭贤路、北至东胡渡浜
	43819.6
	
	
	
	

	8
	香花桥街道竹盈路北侧16-04地块
	东至城中北路、南至竹盈路、西至恭礼路、北至东胡渡浜
	39838
	
	
	
	

	9
	老城厢旧改项目C1-15地块
	东至规划道路、南至宝庆街、西至绿地、北至C1-14地块
	46092.8
	
	
	
	

	10
	老城厢旧改项目D5b-01地块
	东至城中南路、南至纪清桥街、西至五厍浜路、北至学前街
	7882.35
	
	
	
	

	11
	华新镇风西南38-04地块
	东至瞿波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通波塘、北至绿地
	24885
	
	
	
	

	12
	华新镇风西南39-01地块
	东至瞿波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通波塘、北至规划道路
	41820
	
	
	
	

	13
	夏阳街道金地西侧H02-08地块
	东至金地格林郡二期、南至金地格林郡二期、西至绿地、北至内部道路
	22050
	
	
	
	

	14
	西虹桥龙联路南侧21-08地块
	东至诸光路、南至崧泽高架、西至蟠秀路、北至龙联路
	46113.8
	
	
	
	

	15
	西虹桥龙联路南侧22-08地块
	东至涞清路、南至崧泽高架、西至诸光路、北至龙联路
	32947.5
	
	
	
	

	16
	朱家角镇珠溪路东侧I05-26地块
	东至朱昆河、南至规划河道西至珠溪路、北至规划河道
	15547.94 
	
	
	
	

	17
	朱家角镇珠溪路东侧I05-28地块
	东至朱昆河、南至淀山湖大道、西至朱溪路、北至规划河道
	32840.15 
	
	
	
	

	18
	徐泾镇徐泾北大居20-04地块
	东至河道、南至纬七路、西至乐高路、北至河道
	27138.60 
	
	
	
	

	19
	徐泾镇徐泾北大居21-03地块
	东至徐乐路、南至纬七路、西至乐天路、北至河道
	36927.00 
	
	
	
	

	小计（万元）：
	
	
	

	1
	房源评估
	青浦新城范围
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区域
	18000~20000
	
	

	合计（万元）：
	


五、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共计24个月。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委托方可根据实际情况保留对服务期限的调整决定权，乙方应无条件予以接受并配合执行。
六、付款方式
1. 工作量与结算规则
本项目各子项目均按中标单价实行一口价结算。服务期内，若任一子项目实际工作量超出合同约定的委托工作量，超出部分费用不予增补，乙方仍应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全部服务并交付合格成果。
2. 结算方式及依据
符合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子项目按年度一次性结算。每年11月20日前，甲乙双方对本年度已完成且通过验收的工作量进行核对确认，结算以甲方正式验收通过的评估报告为依据；未通过验收的项目，当期不予结算。
3.付款期限
正式评估报告验收通过并收到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项目评估费。
七、企业要求
1、具有商品住宅项目5%配建保障房货币化配建价值评估工作经验优先。
2、具有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八、资格条件
供应商应具有《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
九、人员要求
1、服务团队不少于10人，其中至少一半以上成员具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土地估价师资格。
2、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高级职称，且有10年以上房地产估价类工作经验，对上海市商品住宅项目5%配建保障房货币化配建价值评估相关政策及业务情况有较为详细的了解。
